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

：

宇顺电子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３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王晓明先生的通知，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王晓明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方式减持宇顺电子的股份达到

０．５５％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４

，

０６７

，

９０４ ５．５３％ ４０５

，

８５０ ０．５５％ ３

，

６６２

，

０５４ ４．９８％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

：

宇顺电子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４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宇顺电子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２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王晓明

通讯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区

Ｍ－６

栋二楼

股份变动性质

：

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信息坡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

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

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王晓明

宇顺电子

、

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深 圳 市 宇 顺 电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简 式 权 益 变

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王晓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宇顺电子

４０５

，

８５０

股股份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王晓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区

Ｍ－６

栋二楼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王晓明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自身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可能继续减少其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方式减持宇顺电子的股份达到

０．５５％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４

，

０６７

，

９０４ ５．５３％ ４０５

，

８５０ ０．５５％ ３

，

６６２

，

０５４ ４．９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公司股东，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况，最近

３

年未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

录。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宇顺电子

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被质押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田支行，占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９．７３％

，占宇顺电子股份总数的

４．９７％

。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未有买入宇顺电子股票的情况，在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

中交易的方式卖出宇顺电子股票的情况如下：

单位：股 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９

月

２８

日

卖出数量 价格区间 卖出数量 价格区间 卖出数量 价格区间

８８

，

３５０ ２９．００－２９．６０ １３５

，

３００ ２７．８－２８．９９ １８２

，

２００ ２４．６０－２５．１０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坡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２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宇顺电子办公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王晓明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中区

Ｍ－６

栋二楼

股票简称 宇顺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王晓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４

，

０６７

，

９０４

股 持股比例

：

５．５３％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４０５

，

８５０

股 变动比例

：

０．５５％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

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

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王晓明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

赎回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８

）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正式生效。根

据《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和《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以下简称

＂

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开始办理

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重要提示

（一）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查询或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上的《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三）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了解基金申购、赎回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等事宜，亦可通过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下载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四）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的直销机构或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开通情况以各销

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五）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二、投资者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证券投资基金者除外），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

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三、销售机构

（一）直销机构

（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业务总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３６０

号新上海国际大厦

３７

楼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６０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６１３８

联系人：张剑云

（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５２２

室

电话：（

０１０

）

５７６３５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２１４０６１

联系人：刘彦竹

（

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２２８

号广晟大厦

２２０２

室

电话：（

０２０

）

３８３５０１５８

传真：（

０２０

）

３８３５０２５９

联系人：王新光

（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

８８

号长安国际中心

Ａ

座

７０６

室

电话：（

０２９

）

８７６５１８１１

传真：（

０２９

）

８７６５１８２０

联系人：满黎

（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１９

号威斯顿联邦大厦

１２

层

１２１１Ｋ－１２１２Ｌ

电话：（

０２８

）

８５２６８５８３

传真：（

０２８

）

８５２６８８２７

联系人：强智勇

（

６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５９

号财富中心

Ｅ

座

２１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４

）

２２５２２７３３

传真：（

０２４

）

２２５２１６３３

联系人：曹瀚

（

７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交易平台华安电子交易网站：

华安电子交易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华安电子交易手机网站：

ｗａｐ．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华安电子交易热线：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传真电话：（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６９６２

联系人：赵敏

（二）代销机构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７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８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７０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９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ｕ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１１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ｓｈｒｃｂ．ｃｏｍ

（

１２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ｂａｎｋ．ｃｎ

（

１３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１４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１８ｅ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１５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６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００－８２０－６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１９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２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７６９３５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８５２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２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００－８２０－１８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２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３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４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ｗｗｗ．ｃｏｍ．ｃｎ

（

２５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２６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７９５

或（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８１５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ｙ．ｎｅｔ

（

２７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８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２９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３０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３７１

）

９６７２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３１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０９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３２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４７１

）

４９６１２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３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７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

３４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７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５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６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３７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８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２８８９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ｃ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

３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４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５１１１１

网站：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４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４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４３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

０７５５

）

２５１２５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

４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

４５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４１９９７４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６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ｃｎ

（

４７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８０１２１７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ｃｎ

（

４８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８６５０２０

网址：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

４９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６

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０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５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网站：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５２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００－６２００－０７１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

５３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７３１

）

４４０３３４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５４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５５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９７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５６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９１

）

９６５６２

、（

０１０

）

６２２９４６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ｍ

（

５７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５８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

５８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９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１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６０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６１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２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

６３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６４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ｄａｔ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６５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６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网址：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

６７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８７１

）

３５７７９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ｚｑ．ｃｏｍ

（三）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四）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

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四、日常申购、赎回与定期定额投资时间

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与定期定额投资等基金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同

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 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除外。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它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五、日常申购、赎回与定期定额投资的数额约定

１

、每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每次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元（含申购费），各代销

机构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首次最低申购金额和最低追加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已成功认购过本基金的则不受首次最低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申请办理

＂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

的投资者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但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 “定期定

额投资计划”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提出申请后在销售机构（网点）单个交易

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０

份的，应一次性赎回或转出。 如因非交易过户、转托管、巨额赎回等原因导致的基金份

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０

份的情况，不受此限制，但再次赎回时必须一次性全部赎回。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六、日常申购与赎回费率

１

、申购费率

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

１．６ ％

，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

笔分别计算。 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０≤Ｍ＜１００

万

１．６％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

５００

万元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５％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投资者在不同的销售机构办理申购业务，各销售机构如有申购费优惠活动，以各销售机构公告为准。 本基金的申购费

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５％

，按持有期递减。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 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 赎回费率

一年以内

（

不含一年

）

０．５％

一年至两年

（

不含两年

）

０．２５％

两年

（

含两年

）

以上

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低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并应在调整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

指定媒体公告。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

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七、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估值日后

２

个工作日内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各销售

机构及指定销售营业网点、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和网站等媒介，披露本基金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八、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

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５０

证券简称

：

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６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７６

，

７８７

，

３７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５２％

。

２

、本次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１

、限售股份取得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权）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６

日公

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购买资产（股权）方案的议案》，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获得证监许可【

２００７

】

１５３

号文件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向

２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

９４

，

２８６

，

６００

股

Ａ

股股票，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非公开发行股票在限售期内予以锁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

，

１８１

，

２００ ３６

２

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

，

１０５

，

４００ ３６

合计

９４

，

２８６

，

６００

—

２

、限售股份变化情况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转赠

２．５

股比例

向全体股东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后本次非公开发行投资者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持股数

（

股

）

１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７

，

７２６

，

５００

２

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

１３１

，

７５０

合计

１１７

，

８５８

，

２５０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比例向全体股东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后本次非公开发行投资者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持股数

（

股

）

１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８６

，

５８９

，

７５０

２

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

１９７

，

６２５

合计

１７６

，

７８７

，

３７５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在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本公司及相关当事方作出了股份锁定、滚存未分配利润处理、盈利预测及

业绩增长、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等四方面的承诺，承诺内容及履行情况如下：

１

、股份锁定承诺及履行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建峰总厂和智全实业承诺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所新增股份锁定三年，即三年内不通过交

易所上市交易或转让。 上述新增股份共

９４２８．６６

万股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深登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深交

所办理上市手续，该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即限售

期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止。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上述股份未发生通过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转让情况。

２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建峰化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建峰总厂和智全实业均承诺方案实施前，“建峰化肥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滚存的未分

配利润不进行分配；在该方案实施后，建峰化肥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公司享有” 。

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前， 建峰化肥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滚存的未分配利润未

进行分配。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与建峰化肥实施了会计报表合并，建峰化肥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共计

３０５６８．０４

万元（其

中

２００６

年

１６４５６．５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１０

月

１４１１１．５４

万元）均未分配，由本公司享有。

３

、盈利预测及业绩增长的特别承诺

①

作出的承诺

为了更好地保证原流通股东的利益，本公司与建峰总厂和智全实业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程中均维持了 “建峰化肥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实际实现净利润的平均数如果低于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两年盈利预测数的平均数

１５５

，

０３３

，

７４５．５２

元，则达

不到部分所对应的建峰总厂和智全实业在本次建峰化肥整体上市中所获得的股份， 本公司将在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

１５

日内，一次性以零对价予以回购并注销”的承诺。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控股股东建峰总厂承诺：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少于

４

，

９５５

万元

（按照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股本计算， 相当于每股收益

０．３２

元）、 或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少于

５

，

２０３

万元、或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少于

５

，

４６３

万元，建峰总厂将向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东追加对价一次，具体追加对价总数为

１４

，

２６９

，

９７５

股。

本公司控股股东建峰总厂在

２００６

年公司启动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时， 为了不影响上述业绩承诺， 在假定

２００６

年度完成建峰化肥整体上市前提下作出如下承诺“本次建峰化肥整体上市后，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少于

９

，

７１６

万元（等于

４

，

９５５

万元除以

５１％

）、或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少于

１０

，

２０２

万元

（等于

５

，

２０３

万元除以

５１％

）、 或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少于

１０

，

７１２

万元 （等于

５

，

４６３

万元除以

５１％

），建峰总厂将按照上述股改承诺追加支付对价”。

②

承诺兑现情况

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未获通

过，建峰化肥

２００６

年未实现整体上市，因此

２００６

年度的业绩承诺未触发上述承诺之生效条件。

经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建峰化肥

２００６

年度净利润

１８

，

２８５．００

万元；按照本公司与相关当事方

的承诺，建峰化肥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按照本公司净利润实现数加

７００

万元予以确认，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１４

，

５４４．４６

万元，因此确认建峰化肥

２００７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５

，

２４４．４６

万元，建峰化肥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净利润的平

均数为

１６

，

７６４．７３

万元，不低于

１５

，

５０３．３７

万元。 因此，本公司对建峰化肥的业绩承诺得到了切实履行。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实施， 年度内完成了建峰化肥整体上

市，经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４

，

５４４．４６

万元。 因此，

公司的盈利预测和业绩增长承诺均得到了切实履行。

４

、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①

作出的承诺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９

日，为解决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的同业竞争问题，建峰总厂向化医集团请示，经化医集

团同意并行文请示重庆市国资委，市国资委于

３

月

１６

日下发渝国资产［

２００７

］

３１

号文批复：“同意建峰总厂筹建的第二套

年产

４５

万吨合成氨

／８０

万吨尿素项目（以下简称“二化”项目）在建成投产前，由建峰总厂和建峰化工共同聘请有资质的评

估机构进行评估，其结果报经我委进行核准，由建峰总厂按核准的评估结果将该项目转让给建峰化工；你公司要督促建峰

总厂确保该项目按计划建成投产，并由建峰化工按照上市公司资产收购的相关规定和程序完成项目收购”。

建峰总厂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作出承诺：“本厂正在建设的年产

４５

万吨合成氨

／８０

万吨尿素的第二套大化肥项目建成

投产前，由本厂和建峰化工共同聘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该项目进行评估，本厂按照重庆市国资委核准的以成本加和法

评估的结果将该项目出让给建峰化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实施。 重庆证监局也以渝证监市函

［

２００７

］

９４

号监管函，要求公司“应积极与股东协商，督促其履行在此次非公开发行中作出的承诺，尽快解决同业竞争问

题”。

②

承诺兑现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股东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

厂年产

４５

万吨合成氨、

８０

万吨尿素工程的预案》。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与建峰总厂共同聘请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二

化项目在建工程资产进行了评估，双方已确认该评估结果并已报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和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备案；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年产

４５

万

吨合成氨

／８０

万吨尿素在建工程项目的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年产

４５

万吨合成氨

／８０

万吨尿素在建工程项目的议案》。

公司与建峰总厂以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交割基准日，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按照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内容完成了“二化”债权债务主体转移、资产过户及其他事宜。 因此，解决同业竞争的承

诺已得到切实履行。

终上所述，建峰集团及智全实业均切实履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权）方案中的承诺，没有违背承诺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具体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本次解除限售股

数

（

股

）

占解除限售前上市

公司无限售条件股

份的比例

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比

例

１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８６

，

５８９

，

７５０ ２４．４８％ １４．４６％

２

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

１９７

，

６２５ ２５．５０％ １５．０６％

合计

１７６

，

７８７

，

３７５ ４９．９７％ ２９．５２％

注：截至目前，公司股份总数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３

，

７６１

，

８６０

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５

，

０３７

，

３７５ ４０．９２％ ６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４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４

，

８３９

，

７５０ ２５．８６％ ６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４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９０

，

１９７

，

６２５ １５．０６％ ０ ０．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９０

，

１９７

，

６２５ １５．０６％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３

，

７６１

，

８６０ ５９．０８％ ５３０

，

５４９

，

２３５ ８８．６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３

，

７６１

，

８６０ ５９．０８％ ５３０

，

５４９

，

２３５ ８８．６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 １００．００％

五、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暂无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所持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除限售六个月内，暂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５％

及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的计划。 如果本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

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

的，本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比照《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提示性公告格式指引》先关规定执行。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非公开发行中的承诺，在限售期限内没有减持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本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

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12

2010年 10月 20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

002475

证券简称

：

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

：

2010-003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1127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380

万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28.8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1,261,44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98,247,007.00

元。以上募集

资金已由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6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0]80834

号《验资

报告》验证确认。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和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中信证券

"

）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绣

支行于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并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帐户。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在上述

5

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

"

专户开户银行

"

）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以下简

称

"

专户

"

），各专户情况如下：

1 .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帐号：

5840000010120100025035,

截止

2010

年

09

月

06

日专户

余额为人民币

30,00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内部连接器组件生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它用途。

公司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人民币金

30,000.00

万元整，存款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4

日，期限

6

个月，定期金额人民币

30,000.00

万元整。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中信证券。本补充协议中的所有存单不

得质押。 公司如需提前支取存单项下的资金必须事先通知中信证券。

2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安支行，帐号：

755903769510889,

截止

2010

年

09

月

06

日专户初始

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连接器生产，线缆加工生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公司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人民币

19,000.00

万元整，存款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3

日，期限

3

个月，定期金额人民币

19,000.00

万元整。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中信证券。本补充协议中的所有存单不

得质押。 公司如需提前支取存单项下的资金必须事先通知中信证券。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帐号：

41019400040027493,

截止

2010

年

09

月

06

日专

户余额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技术中心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它用途。

公司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00

万元整，存款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4

日，期限

6

个月，定期金额人民币

10,000.00

万元整。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中信证券。本补充协议中的所有存单不

得质押。 公司如需提前支取存单项下的资金必须事先通知中信证券。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帐号：

4000021429201105438,

截止

2010

年

09

月

06

日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30,587.52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公司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人民币

30,587.52

万元整，存款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4

日，期限

6

个月，定期金额人民币

30,587.52

万元整。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中信证券。本补充协议中的所有存单不

得质押。 公司如需提前支取存单项下的资金必须事先通知中信证券。

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绣支行，帐号：

7413210182600003934,

截止

2010

年

09

月

06

日专户

余额为人民币

30,00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公司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0.00

万元整，存款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3

日，期限

12

个月，定期金额人民币

30,000.00

万元整。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中信证券。本补充协议中的所有存单不

得质押。 公司如需提前支取存单项下的资金必须事先通知中信证券。

二、公司与专户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专户开户银行

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中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顺明、刘景泉可以随时到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证券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信证券。 专户开户银行应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人民

币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专户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专户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因专户开户银行疏于履行及时准确提供专户资料的责任而导致中信证券不能有效行使督导权，其

相关法律后果由专户开户银行承担。

九、专户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本协议自公司、专户开户银行、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中信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002426

证券简称

：

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

2010-022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新型材料

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400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苏州胜禹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的项目。 详见

2010

年

8

月

24

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二、进展公告内容

2.1

公司与王韩希先生关于合资设立新型材料公司合同已经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1

、双方同意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胜利精密

2,4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80%

，以人民币

现金投入；王韩希出资

6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20%

，以人民币现金投入；合资各方的注册资金一次足额投入。

2

、合资公司经增资后的注册资本可达到

9,000

万元。 当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增资达到

9,000

万元时，合资双方的出资比

例为胜利精密

60%

即

5,400

万元，王韩希

40%

即

3,600

万元。

3

、合资公司股东会由合资各方组成，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4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成立于合资公司有效注册之日。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

2

名由胜利精密委派，

1

名由王韩

希担任。

5

、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胜利精密委派。

6

、合资公司应成立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管理。 设总经理

1

名，设

1-2

名副总经理，财务经理由胜利精

密委派。

7

、在合资公司工厂的筹备和建设期间，合资公司应按董事会指示成立筹备和建设办公室。 该办公室的主任由董事会

任命。 工厂建造完成后，经董事会批准，筹备和建设办公室应解散。 后续由本合同规定的合资公司法人机关以及经营管理

机构营运。

2.2

工商登记变更情况：

合资公司的验资及工商注册登记已经完成。

2010

年

10

月

18

日合资公司已获得苏州市高新区（虎丘）工商行政管理局

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内容如下：

1．

注册号：

320512000130132

2．

公司名称：苏州胜禹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公司住所：苏州高新区浒杨路

55

号（浒关工业园内）

4．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5．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6．

法定代表人：王韩希

7．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新型复合材料；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8．

营业期限：

2010

年

10

月

14

日―

2020

年

10

月

13

日

三、备查文件

《关于合资设立新型材料公司的合同》

苏州胜禹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

002426

证券简称

：

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

2010-023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胜利精密

"

或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合资

建设压铸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000

万元人民币与广州市型腔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型模具

"

）

合资建设压铸项目（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 详见

2010

年

8

月

24

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进展公告内容

公司与广型模具合同已经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1

、合资公司投资总额为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00

万元，其中：

胜利精密出资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

；

广型模具出资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

2

、针对目前快速发展的汽车产业及家电行业市场，为加快压铸公司建设的速度，尽早切入市场，故本建设项目使用胜

利精密的全资子公司

"

苏州飞拓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飞拓科技

"

）作为实施主体。

3

、增资方案。

3.1

飞拓科技增加注册资本

2,200

万元， 其中胜利精密以

1,700

万元认购增加注册资本中的

1,700

万元， 广型模具以

500

万元认购增加注册资本中的

500

万元。 前述增资完成后，飞拓科技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2,500

万元，其中胜利精密出

资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

），广型模具出资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

3.2

视飞拓科技的发展情况，飞拓科技可以继续分次增加注册资本，其中广型模具或其自然人股东有权以广型模具公

司或其自然人股东超比例认购飞拓科技的增资以使得其在飞拓科技中的持股比例提升至

40%

；胜利精密将认购飞拓科技

的增资以使得胜利精密在飞拓科技中的持股比例为

60%

或者更多（视广型模具认购情况而定）。

3.3

飞拓科技经增资后的注册资本可达到

5,000

万元。 当飞拓科技的注册资本增资达到

5,000

万元时，双方的出资比

例为胜利精密

60%

即

3,000

万元，广型模具

(

包括其自然人股东

)

为

40%

即

2,000

万元。

3.4

增资前胜利精密应保证飞拓科技的净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且去除与压铸无关的资产，胜利精密应提供飞拓科技

净资产构成表给广型模具。 需要时，广型模具可以聘请审计机构对飞拓科技进行审计。

3.5

如果飞拓科技的净资产超过

300

万元，广型模具按超出注册资金部分的净资产值的

25%

溢价（计算公式（净资产

-

注册资金）

*25%

）出资投入。

4

、主要经营内容、规模及建设方案

4.1

合资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铝合金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合资双方可根据合资公司的经营状况对其经营范围作适当

调整。

4.2

合资公司主要目标市场是家电和汽车的铝合金零部件市场。

4.3

合资公司先租用标准厂房进行生产，视发展情况进行自有厂房的建造。

5

、组织架构。

5.1

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3

名，其中胜利精密委派

2

名董事，广型模具委派

1

名董事；董事长由胜利精密

人员担任。

5.2

合资公司法人代表由董事长担任。

5.3

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

5.4

合资公司总经理由广型模具提名，经董事会批准后就任。

5.5

合资公司管理架构由总经理规划；合资公司管理层设副总经理

1-2

名，财务负责人

1

名，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批准，财务负责人由胜利精密委派。

6

、合资双方各出

1

人成立项目筹建组，由筹建组负责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双方的出资进行验资并出具相应

的验资报告，并由筹建组负责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备查文件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型腔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关于合资建设压铸项目的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9

日


